
 

 

跟進深水埗區攝錄燈柱問題 

背景：近月，深水埗區內以監察垃圾棄置為由增設多支具攝錄鏡頭的燈柱。據實地

視察所見，燈柱所安裝的位置並非衛生黑點，燈柱的各項功能及攝錄範圍更從未向

本會闡述，其攝錄功能令人質疑會侵犯個人私隱，為市民帶來恐慌。 

要求：  

1. 向公眾清楚解釋及交代深水埗區具攝錄鏡頭燈柱的詳細資料： 

a) 於區內安裝攝錄燈柱的數量； 

b) 區內攝錄燈柱的實際位置； 

c) 攝錄燈柱的實際功能； 

d) 攝錄燈柱的執法證據及成效；及 

e) 攝錄燈柱的造價 

2. 向本會承諾暫停燈柱拍攝功能，改以人手巡邏等去處理廢物棄置問題 

 

文件提交：本文提交 2020 年 2 月 11 日深水埗區議會會議，請有關部門派員作出回

應 

 

文件提交人：利瀚庭 楊彧 譚國僑 衞煥南 覃德誠  何啟明  江貴生  李炯 李庭豐   

麥偉明 徐溢軒   

 

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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